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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通过，2015年1月1日起

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修订），2018年12月29日起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1987年9月5日通过，2018年

10月26日第三次修订； 

（4）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7]682号）； 

（5）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 

（6）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2.1－2016）； 

（7）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 

1.2评价范围和目的 

通过本评价，查清评价区域内大气环境质量的现状，定性或定量分析、预测项目

在营运期对周围区域大气环境可能产生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并针对项目开发带来

的环境问题，提出减缓和消除的措施对策及环境监控计划，以指导设计、建设和营运

管理，减轻和消除项目开发带来的不利影响，从环境保护角度论述项目建设的可行

性，为有关部门的决策和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1.3评价标准 

1.3.1环境质量标准 

SO2 、NO2 、 PM10 、CO、O3 、 PM2.5 、苯并 [a]芘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表1中二级标准；非甲烷总烃执行根据《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

解》（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编制）中相应标准，沥青烟参照前苏联标准。具体见

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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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污染物名称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标准来源 

SO2 
1小时平均 500 

μg/m3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二级标准 

24小时平均 150 
年平均 60 

NO2 
1小时平均 200 

24小时平均 80 
年平均 40 

CO 
24小时平均 4 
1小时平均 10 

O3 
日最大8小时平均 160 

mg/m3 
1小时平均 200 

PM10 
24小时平均 150 

μg/m3 
年平均 70 

PM2.5 
24小时平均 75 
年平均 35 

苯并[a]芘 
24小时平均 0.0025 

μg/m3 
年平均 0.001 

沥青烟 
1小时平均 0.0637 

mg/m3 

参照前苏联标准 
24小时平均 0.0507 

非甲烷总烃 一次值 2.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详解》（国家环境保护局科

技标准司编制） 

1.3.2排放标准 

扩建项目颗粒物（沥青烟）、非甲烷总烃（非挤塑工序）排放参照执行《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扩建项目挤塑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排放参照

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企业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

限值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 

表1.3-2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名称 
标准值 污染物排放 

监控位置 
标准名称 

单位 数值 

废气 
（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mg/m3 60 

车间或生产 
设施排气筒 

《合成树脂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颗粒物（沥青烟） 
mg/m3 20 

《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 

kg/h 0.11 

苯并[a]芘 
mg/m3 0.0003 

kg/h 0.000009 

非甲烷总烃 
mg/m3 60 

kg/h 3 

企业边界 
大气污染物 

颗粒物（沥青烟） 

mg/m3 

生产装置不得有明显的无组织排放 

苯并[a]芘 0.000008 
边界外浓度最高点 

非甲烷总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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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3  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污染物项目 监控点限值mg/m3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NMHC 
6 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值 

在厂房外设置监控点 
20 监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1.4评价因子、评价等级与范围 

1.4.1评价因子 

扩建项目大气环境评价因子见表1.4-1。 

表1.4-1  扩建项目大气环境环境评价因子 

项目 现状评价因子 影响评价因子 总量控制因子 

大气环境 
SO2、NO2、PM10、CO、O3、PM2.5、苯并

[a]芘、非甲烷总烃 
沥青烟、苯并[a]芘、非甲

烷总烃 
颗粒物、VOCs 

1.4.2评价等级 

（1）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的确定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中5.3节工作等级的确定方

法，结合项目工程分析结果，选择正常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及排放参数，采用附录A推荐模

型中的AERSCREEN模式计算项目污染源的最大环境影响，然后按评价工作分级判据进行

分级。 

① Pmax及D10%的确定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中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Pi定义

如下： 

 

Pi ——第 i 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空气质量浓度占标率，%； 
Ci ——采用估算模型计算出的第i个污染物的最大1小时地面空气质量浓度，μg/m3； 
C0i ——第 i 个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浓度标准，μg/m3。 

（2）评价等级判别表 

评价等级按下表的分级判据进行划分。 

表1.4-2  评价工作等级判别表 

评价工作等级 评价工作分级判据 

一级评价 Pmax 10%≧  

二级评价 1% P≦ max<10% 

三级评价 Pmax<1% 

根据计算结果及有关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原则，扩建项目环境空气影响

评价级别为二级，详见表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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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3  评价等级判定一览表 

污染源 评价因子 Cmax(ug/m3) Pmax(%) D10%(m) 评价等级 
1#排气筒 非甲烷总烃 4.1134 0.2057 0 III 

2#排气筒 
沥青烟 1.5914 2.4982 0 II 

苯并[a]芘 0.0003 0.0041 0 III 

非甲烷总烃 1.0907 0.0545 0 III 

主厂房 
沥青烟 0.1866 0.2930 0 III 

苯并[a]芘 0.0006 0.0084 0 III 

非甲烷总烃 9.2645 0.4632 0 III 

危废库 非甲烷总烃 4.1804 0.2090 0 III 

综合以上分析，扩建项目Pmax最大值出现为2#排气筒排放的沥青烟，Cmax为

1.5914ug/m3，Pmax值为2.4982%，Pmax<10%，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2.2-2018)分级判据，确定扩建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 

1.4.3评价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的有关规定，根据扩建项目的排污特点、项目周边

自然、社会环境特征、对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分析及评价等级的划分，确定本次大气环

境评价范围为：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边长取 5 km。 

1.5主要大气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建设项目的周边情况，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边长取 5 km内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见下表，大气评价范围及环境敏感目标位置图见附图1.5-1。 

表1.5-1 建设项目大气环境保护目标表 

名称 
坐标 保护 

对象 
保护 
内容 

环境 
功能区 

相对厂址 
方位 

相对厂界 
距离/m 

规模/人 
经度 纬度 

永顺村 119.473349 32.285256 居住区 人群 二类区 E 450 600 
鸿太苑 119.449182 32.303913 居住区 人群 二类区 NW 2350 300 
宝宏公寓 119.444998 32.306188 居住区 人群 二类区 NW 2740 150 

六圩幼儿园 119.458162 32.288812 文化教育 人群 二类区 N 630 150 
施桥第二小学 119.456440 32.289124 文化教育 人群 二类区 N 670 350 
水上警察支队 119.456081 32.291688 行政办公 人群 二类区 N 950 30 
六圩社区 119.459707 32.289215 居住区 人群 二类区 N 450 500 
滨江西苑 119.456134 32.297133 居住区 人群 二类区 N 1360 5000 
滨江花园 119.459761 32.298656 居住区 人群 二类区 N 1570 5000 
沙头村 119.476407 32.298055 居住区 人群 二类区 EN 1500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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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概况简介及工程分析 

2.1项目概况简介 

该项目采用光纤打环着色、激光造管、内层铠装、氩弧焊、绝缘、钢带轧纹及护

套、外层铠装、外被等工艺流程，拟购置生产及检测设备68台（套），其中进口设备26

台（套），建设海底光缆生产线。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16000km海底光缆的生产能

力。扩建前后产品生产方案、原辅材料、设备清单、公辅工程等具体见“报告表”相应

章节。 

2.2项目工程分析 

【施工期】 

施工期分为三部分：一、场地修整；二、新建厂房、厂房装修；三、设备的安装、

调试，及配套环保设施的安装。施工期约36个月，本次评价施工期工艺流程略。 

【营运期】 

主要生产工艺详见扩建项目“报告表”相应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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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主要污染工序 

本次扩建项目涉及的污染物产生环节见表 2.3-1。 

表 2.3-1  本次扩建项目涉及的产污环节汇总表 
略 

2.4大气污染源分析 

扩建项目废气包括着色油墨废气G1、光纤着色工序清洗有机废气G2、焊接烟尘G3、

填充有机废气G4、激光造管工序清洗有机废气G5、激光造管工序清洁有机废气G6、淋胶

有机废气G7、内层铠装工序清洗有机废气G8、挤塑有机废气G9、G11、搭接有机废气

G12、喷码有机废气G10、G13、沥青烟气G14、润模有机废气G15、危废库贮存废气

G16。 

2.4.1有组织废气 

略 

2.4.2无组织废气 

表2.4-6  扩建项目新增无组织废气排放情况 

序号 污染物名称 污染源位置 
污染物排放量 

t/a 
面源面积 

m
2
 

面源高度 

m 

年排放 

时间h 

1 沥青烟 

主厂房 

0.0107 
157080 

（510*308） 
5 6000 2 苯并[a]芘 1.68×10-6 

3 非甲烷总烃 0.3083 

4 非甲烷总烃 危废库 0.0048 112 
（15*7.5） 

4 6000 

表2.4-7  叠加同类污染物无组织废气排放情况 

序号 污染物名称 污染源位置 
污染物排放量 

t/a 
面源面积 

m
2
 

面源高度 

m 

年排放 

时间h 

1 沥青烟 

主厂房 

0.0107 
157080 

（510*308） 
5 6000 2 苯并[a]芘 4.123×10-5 

3 非甲烷总烃 0.6163 

4 非甲烷总烃 危废库 0.0048 
112 

（15*7.5） 
4 6000 

2.4.3大气污染物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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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源强核算过程】 

表2.4-9  扩建项目废气产生情况表                                     单位：t/a 

位置 工序 编号 名称 
废气 

产生量 
收集率 

无组织废气 
产生量 

有组织废气 
产生量 

生产 
车间 

着色油墨废气 G1 非甲烷总烃 0.017 90% 0.0017 0.0153 

清洗有机废气 G2 非甲烷总烃 0.1 90% 0.01 0.09 

进入1#排气筒有组织废气G1~G2产生量小计 0.1053 

焊接烟尘 G3 颗粒物 / 100% / / 

填充有机废气 G4 非甲烷总烃 0.0163 / 0.0163 / 

清洗有机废气 G5 非甲烷总烃 0.1 / 0.1 / 

清洁有机废气 G6 非甲烷总烃 0.0001 / 0.0001 / 

/ / 

淋胶有机废气 G7 非甲烷总烃 0.126 90% 0.0126 0.1134 

清洗有机废气 G8 非甲烷总烃 1.4 90% 0.14 1.26 

挤塑有机废气 G9、G11 非甲烷总烃 0.0126 90% 0.00126 0.01134 

搭接有机废气 G12 非甲烷总烃 0.165 90% 0.0165 0.1485 

喷吗有机废气 G10、G13 非甲烷总烃 0.0006 90% 0.00006 0.00054 

进入1#排气筒有组织废气G6~G12产生量小计 1.53378 

沥青烟气 G14 
沥青烟 0.107 90% 0.0107 0.0963 

苯并[a]芘 1.677×10-5 90% 1.509×10-5 1.68×10-6 

润模有机废气 G15 非甲烷总烃 0.4 90% 0.04 0.36 

扩建项目新增废气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见表2.4-10 ；扩建后，全厂同类污

染物叠加后废气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见表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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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0  扩建项目新增废气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一览表 

工序/ 
生产线 

装置 污染源 污染物 
产生状况 治理措施 

污染物 
排放状况 执行标准 

排放 
方式 核算方法 

废气产生量 
(m3/h) 

浓度 
(mg/m3) 

速率 
(kg/h) 

年产生量 
（t/a） 

工艺 效率% 核算方法 
废气排放量 

(m3/h) 
浓度 

(mg/m3) 
速率 

(kg/h) 
年排放量 
（t/a） 

浓度 
(mg/m3) 

速率 
(kg/h) 

1处光线 
着色区域 

着色机 

1# 

非甲烷总烃 G1~G2 
产污系数法 4500 1.95 0.0088 0.05265 2套二级 

活性炭 
吸附 

≥75 

非甲烷总烃
产污 
系数法 

27000 2.53 0.068 0.410 60 3 6000h 

1处光线 
着色区域 

产污系数法 4500 1.95 0.0088 0.05265 ≥75 

3条挤塑线 
挤塑线 

（含淋胶、搭接、

喷码） 
非甲烷总烃 G6~G12 

产污系数法 
（G6、G7、 
G9、G11、 

G12）， 
类比法 

（G8、G10） 

9000 14.2 0.1278 0.76689 
2套二级 
活性炭 
吸附 

≥75 

3条挤塑线 
挤塑线 

（含淋胶、搭接、

喷码） 
9000 14.2 0.1278 0.76689 ≥75 

2条外层 
铠装线 

外铠线 

2# 

沥青烟 

G13、G14 

类比法 
（G13） 

产污系数法 
（G14） 

5000 
1.61 0.008 0.04815 1套电捕焦 

油器+二级 
活性炭吸附

/ 沥青烟 类比法 

10000 

1.61 0.016 0.0963 20 0.11 

6000h 

苯并[a]芘 2.515×10-41.2575×10-67.545×10-6

非甲烷总烃 6 0.03 0.18 
90 苯并[a]芘 

产污 
系数法 

5.03×10-52.515×10-71.509×10-6 3×10-4 9×10-6 
2条外层 
铠装线 

外铠线 
沥青烟 

5000 
1.61 0.008 0.04815 1套电捕焦 

油器+二级 
活性炭吸附

苯并[a]芘 2.515×10-41.2575×10-67.545×10-6

≥75 非甲烷总烃
产污 
系数法 

1.5 0.015 0.09 60 3 
非甲烷总烃 6 0.03 0.18 

海底光缆线 / 
主厂房 
无组织 
排放 

沥青烟 
G1~G14 

类比法& 
产污系数法 

/ / 0.002 0.0107 
/ 

/ 沥青烟 
类比法& 

产污系数法

/ / 0.002 0.0107 
生产装置不得

有明显的 
无组织排放 

/ 
6000h 

苯并[a]芘 / / 2.8×10-7 1.68×10-6  苯并[a]芘 / / 2.8×10-7 1.68×10-6 8×10-6 / 
非甲烷总烃 / / 0.056 0.3385 / 非甲烷总烃 / / 0.056 0.3385 4.0 / 

危废库 / 
危废库 
无组织 
排放 

非甲烷总烃 G15 产污系数法 / / 0.0005 0.0048 
二级活性炭

吸附 
/ 非甲烷总烃

产污 
系数法 

/ / 0.0005 0.0048 4.0 / 8760h 

1处光线 
着色区域 

着色机 

1# 
非正常 
工况 

非甲烷总烃 G1~G2 
产污系数法 4500 1.95 0.0088 0.00011 废气处理 

设施效率 
下降50% 

≥37.5 

非甲烷总烃
产污 
系数法 

27000 1.0 0.027 0.00033 60 3 
12h 

（累计）

1处光线 
着色区域 

产污系数法 4500 1.95 0.0088 0.00011 ≥37.5 

3条挤塑线 
挤塑线 

（含淋胶、搭接、

喷码） 
非甲烷总烃 G6~G12 

产污系数法 
（G6、G7、 
G9、G11、 

G12）， 
类比法 

（G8、G10） 

9000 14.2 0.1278 0.00015 
废气处理 
设施效率 
下降50% 

≥37.5 

3条挤塑线 
挤塑线 

（含淋胶、搭接、

喷码） 
9000 14.2 0.1278 0.00015 ≥37.5 

2条外层 
铠装线 

外铠线 
2# 

非正常 
工况 

沥青烟 

G13、G14 

类比法 
（G13） 

产污系数法 
（G14） 

5000 
1.61 0.008 0.0001 

废气处理 
设施效率 
下降50% 

/ 沥青烟 类比法 

10000 

1.61 0.016 0.0002 
20 0.11 

12h 
（累计）

苯并[a]芘 2.515×10-41.2575×10-61.509×10-8

非甲烷总烃 6 0.03 0.00036 
45 苯并[a]芘 

产污 
系数法 

1.38×10-5 1.38×10-7 1.66×10-9 
2条外层 
铠装线 

外铠线 
沥青烟 

5000 
1.61 0.008 0.0001 

60 3 苯并[a]芘 2.515×10-41.2575×10-61.509×10-8

≥37.5 非甲烷总烃
产污 
系数法 

3.75 0.038 0.0005 
非甲烷总烃 6 0.03 0.00036 

注：沥青烟排放浓度已低于检出限，沥青烟检出限为6.8mg/m
3
，因此本次评价不考虑去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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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1  叠加同类污染物后废气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及相关参数一览表 

工序/ 
生产线 

装置 污染源 污染物 
产生状况 治理措施 

污染物 
排放状况 执行标准 

排放 
方式 核算方法 

废气产生量 
(m3/h) 

浓度 
(mg/m3) 

速率 
(kg/h) 

年产生量 
（t/a） 

工艺 效率% 核算方法 
废气排放量 

(m3/h) 
浓度 

(mg/m3) 
速率 

(kg/h) 
年排放量 
（t/a） 

浓度 
(mg/m3) 

速率 
(kg/h) 

海光电缆、

海工电缆 
/ 

1# 
非甲烷总烃产污系数法 10000 17.3 0.173 1.03756 

3套二级 
活性炭吸附

≥75 
非甲烷总烃

产污系数法

&类比法 
37000 3.01 0.112 0.669 60 3 6000h 

海底光缆 
着色机、挤塑线 

（含淋胶、搭接、喷码）
非甲烷总烃

产污系数法

&类比法 
27000 10.12 0.273 1.63908 

4套二级 
活性炭吸附

≥75 

海光电缆、

海工电缆 
/ 

2# 

沥青烟 产污系数法
20000 

0.82 0.016 0.098 5套二级 
活性炭吸附

/ 沥青烟 
产污系数法

&类比法 
30000 

1.08 0.032 0.1943 20 0.11 

6000h 
苯并[a]芘 产污系数法 2.965×10-3 5.93×10-5 3.56×10-4 

海底光缆 外铠线 
沥青烟 类比法 

10000 
3.22 0.016 0.0963 2套电捕焦 

油器+二级 
活性炭吸附

90 苯并[a]芘 产污系数法 2.06×10-4 6.185×10-6 3.711×10-5 3×10-4 9×10-6 
苯并[a]芘 产污系数法 2.515×10-32.515×10-6 1.509×10-5 
非甲烷总烃产污系数法 12 0.06 0.36 ≥75 非甲烷总烃产污系数法 0.72 0.022 0.129 60 3 

海光电缆、

海工电缆、

海底光缆 
/ 

主厂房 
无组织 
排放 

沥青烟 
类比法& 

产污系数法

/ / 0.002 0.0107 
/ 

/ 沥青烟 
产污系数法

/ / 0.002 0.0107 
生产装置不得

有明显的 
无组织排放 

/ 6000h 

苯并[a]芘 / / 6.87×10-6 4.123×10-5  苯并[a]芘 / / 6.87×10-6 4.123×10-5 8×10-6 / 6000h 
非甲烷总烃 / / 0.108 0.6462 / 非甲烷总烃 / / 0.108 0.6462 4.0 / 6000h 

危废库 / 
危废库 
无组织 
排放 

非甲烷总烃产污系数法 / / 0.0005 0.0048 
二级活性炭

吸附 
/ 非甲烷总烃产污系数法 / / 0.0005 0.0048 4.0 / 8760h 

海光电缆、

海工电缆 
/ 

1# 
非甲烷总烃产污系数法 10000 17.3 0.173 0.0021 废气处理 

设施效率 
下降50% 

≥37.5 
非甲烷总烃

产污系数法

&类比法 
37000 7.6 0.281 0.0034 60 3 

12h 
（累计）

海底光缆 
着色机、挤塑线 

（含淋胶、搭接、喷码）
非甲烷总烃

产污系数法

&类比法 
27000 10.12 0.273 0.0033 ≥37.5 

海光电缆、

海工电缆 
/ 

2# 

沥青烟 产污系数法
20000 

0.82 0.016 0.0002 

废气处理 
设施效率 
下降50% 

/ 沥青烟 
产污系数法

&类比法 
30000 

1.08 0.032 0.0004 20 0.11 
12h 

（累计）

苯并[a]芘 产污系数法 2.965×10-3 5.93×10-5 7.116×10-7 

海底光缆 外铠线 
沥青烟 类比法 

10000 
3.22 0.016 0.0002 

45 苯并[a]芘 产污系数法 1.13×10-3 3.4×10-5 4.08×10-7 3×10-4 9×10-6 
苯并[a]芘 产污系数法 2.515×10-32.515×10-6 3.018×10-8 
非甲烷总烃产污系数法 12 0.06 0.0007 ≥37.5 非甲烷总烃产污系数法 1.22 0.036 0.0004 60 3 

注：沥青烟排放浓度已低于检出限，沥青烟检出限为6.8mg/m3，因此本次评价不考虑去除效率 
 

 
 
 



  10

2.5非正常工况 

非正常排放是指生产过程中开停车（工、炉）、设备检修、工艺设备运转异常等非

正常工况下的污染物排放，以及污染物排放控制措施达不到应有效率等情况下的排放。

项目非正常工况主要考虑废气处理设施维护不到位，如活性炭未及时更换，处理效率降

低到50%。项目非正常排放情况详见表2.5-1。 

表2.5-1  污染源非正常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源 
非正常 

排放原因 
污染物 

非正常 
排放浓度/ 
（mg/m3） 

非正常 
排放速率/ 
（kg/h） 

单次 
持续 
时间/h 

年发生 
频次 
/次 

应对措施 

1 1#排气筒 

废气处理 
设施效率 
下降50% 

非甲烷总烃 7.6 0.281 

3 4 

定期检查 
环保设施的 
运行情况， 
巡查周期 
为2小时 
一次 

2 

2#排气筒 

沥青烟 1.08 0.032 

3 苯并[a]芘 1.13×10-3 3.4×10-5 

4 非甲烷总烃 1.22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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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环境质量达标区判定3.1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项目所在区域达标判定优

先采用国家或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公开的评价基准年环境质量公告或环境质量报告中

的数据或结论。 

本次评价选用《扬州市环境质量报告书》（2019年）中公布的数据进行区域达标评

价，项目区域各评价因子现状见表3.1-1。 

表3.1-1  区域空气质量现状评价表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 
（μg/m3） 

标准值 
（μg/m3） 

占标率 
（%） 

达标 
情况 

PM2.5 
年平均质量浓度 43 35 123 否 

95%日平均质量浓度 100 75 133 否 

PM10 
年平均质量浓度 71 70 128 否 

95%日平均质量浓度 137 150 91.3 是 

O3 
年平均质量浓度 / / / / 

90%日最大8小时平均质量浓度 178 160 111 否 

N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35 40 87.5 是 

98%日平均质量浓度 80 80 100 是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10 60 16.7 是 

98%日平均质量浓度 19 150 12.7 是 

CO 
年平均质量浓度 / / / / 

95%日平均质量浓度 1100 4000 27.5 是 

根据上表结果，判定项目所在区域为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区域。 

3.2基本污染物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扩建项目位于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距离扩建项目最近的大气自动监测站点为邗江

生态环境局（国控点），其基本信息见表3.2-1。 

表3.2-1  污染物监测站点基本信息表 

监测点 

名称 

监测点位坐标/m 

（经纬度坐标） 监测因子 监测时段 
相对厂址 

方位 

相对厂界 

距离/km 
X Y 

邗江生态 

环境局 
119.394808 32.375100 

PM2.5、PM10、O3、 
NO2、SO2、CO 

日均值、 

年均值 
西北 12 

根据《扬州市环境质量报告书》（2019年），邗江生态环境局站点基本污染物指标

情况见表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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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2  基本污染物环境质量现状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μg/m3） 

现状浓度 
（μg/m3） 

最大浓度 
占标率（%） 

超标频率 
（%） 

达标 
情况 

PM2.5 
年平均质量浓度 35 53 151.43 / 否 

95%日平均质量浓度 75 111 148 19.19 否 

PM10 
年平均质量浓度 70 74 105.71 / 否 

95%日平均质量浓度 150 140 93.33 3.07 否 

O3 
年平均质量浓度 / / / / / 

90%日平均质量浓度 160 197 123.12 18.13 否 

N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40 39 97.5 / 是 

98%日平均质量浓度 80 101 126.25 5.7 否 

SO2 
年平均质量浓度 60 17 28.33 / 是 

98%日平均质量浓度 150 41 27.33 0 是 

CO 
年平均质量浓度 / / / / / 

95%日平均质量浓度 4000 1300 32.5 0 是 

由上表可知，扩建项目超标因子为PM2.5、PM10、O3、NO2。 

3.3其他污染物环境质量现状 

（1）监测布点和监测因子 

监测点位具体测点距离、方位、监测项目见表3.3-1。 

表3.3-1  大气监测点位布设情况一览表 

监测点 
监测点坐标 

监测因子 监测时段 
相对厂址 

方位 
相对厂址 

距离 经度 纬度 

G1扬州港

口海事处 
119.447684 32.275551 苯并[a]芘、非甲烷总烃 小时值 SW 850m 

（2）监测频次和分析方法 

监测频次：连续7天采样，每天采样4次，时间分别为02、08、14、20时。采样时间

参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对数据有效性的规定。 

检测分析方法：按《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江苏省大气例行监测实施细

则》有关规定和要求执行。监测时同时记录风速、风向、温度、气压等气象要素。 

表3.3-2 检测分析方法一览表 

检测 
类型 

分析项目 分析方法 
检出限 
mg/m3 

环境 
空气 

苯并[a]芘 
HJ 647-2013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气相和颗粒物中多环芳烃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0.14ng 

非甲烷总烃 
HJ 604-2017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0.07 

（3）监测结果 

表3.3-3  大气环境现状监测统计汇总 
略 

通过监测结果的统计分析可知，评价区域内苯并[a]芘、非甲烷总烃均满足环境质量

标准浓度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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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废气污染物防治措施评述 

4.1有组织废气防治措施 

海底光缆生产主要由两处光纤着色区域、四条激光造管线、八条内层铠装

线、八条氩弧焊线、六条挤塑线、四条外层铠装线组成，废气收集分两路收集，单

套收集系统收集范围为一处光纤着色区域、两条激光造管线、四条内层铠装线、四

条氩弧焊线、三条挤塑线、两条外层铠装线。 

①着色、淋胶及清洗有机废气，采用集气罩收集，收集率按90%计，采用“二

级活性炭吸附”工艺，新增2套收集系统，单套风量4500m3/h，新增风机风量

9000m3/h，依托现有的24m高1#排气筒（风机风量37000m3/h）排放。 

②挤塑（含搭接）及喷吗有机废气，采用集气罩收集，收集率按90%计，采用

“二级活性炭吸附”工艺，新增2套收集系统，单套风量9000m3/h，新增风机风量

18000m3/h，依托现有的24m高1#排气筒（风机风量37000m3/h）排放。 

③沥青烟气及润模有机废气，采用集气罩收集，收集率按90%计，采用“电捕

焦油器+二级活性炭吸附”工艺，新增2套收集系统，单套风量5000m3/h，新增风机

风量10000m3/h，依托现有的24m高2#排气筒（风机风量30000m3/h）排放。 

扩建前废气治理措施见表4.1-1，扩建项目废气治理措施见表4.1-2，扩建后叠

加现有项目废气治理措施见表4.1-3。 

扩建项目有组织废气治理收集走向见附图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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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废气处理工艺4.2  

4.2.1着色、淋胶及清洗有机废气防治措施 

（1）废气收集率 

着色、淋胶及清洗有机废气，采用集气罩收集，收集率按90%计，采用“二

级活性炭吸附”工艺，新增2套收集系统，单套风量4500m3/h，新增风机风量

9000m3/h，依托现有的24m高1#排气筒排放。 

（2）废气处理系统 

着色、淋胶及清洗有机废气

可调吸风口

万向吸气臂

排风管道系统

预过滤棉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排风机

1#排气筒

变频器

 
图4-1  着色、淋胶及清洗有机废气处理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 

活性炭是一种非常优良的吸附剂，利用木炭、竹炭、各种果壳和优质煤等作

为原料，通过物理和化学方法对原料进行破碎、过筛、催化剂活化、漂洗、烘干和

筛选等一系列工序加工制造而成。 

活性炭具有微晶结构，基本微晶的排列是完全不规则的。微晶高度为9-12Å；

宽度约20-23Å。其大小往往因高温处理而显著增大。通常，活性炭由活化过程产生

微孔、过渡孔或大孔。微孔的有效半径低于20 Å，过渡孔的有效半径在20-1000 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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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而大孔的有效半径一半在1000-100000 Å之间。 

活性炭最主要的性能为吸附性，其与活性炭的空隙结构有关。微孔的比表面

积和比容积均很大，因此微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活性炭的吸附能力。在固体活性

炭方面，主要发生两种方式的吸附，即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化学吸附是单分子层

吸附，可以去除废气中的极性污染物，而物理吸附能够形成多分子层吸附，能有效

吸附废气中的有机污染物。 

（3）废气治理设备参数 

表4.2-2  单套着色、淋胶及清洗有机废气治理技术参数一览表 
略 

（4）可行性分析 

本行业未发布相关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本次环评参照《排污

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印刷工业（HJ1066-2019）》，经对照，扩建项目采用

的废气治理方式为可行技术。 

表4.2-3  扩建项目废气防治措施可行技术判定表 

主要单

元 

生产设

施 

废气 

产污 

环节 

污染物项目 
排放 

形式 

污染治理设施 

排放口

类型 

污染治

理设施

名称及

工艺 

是否为可行

技术 

海底光

缆 

光纤着色

机 

光纤

着色 

着色油墨废

气（非甲烷

总烃） 

有组织 

无组织 

二级活

性炭吸

附 

是，参照印

刷行业排污

许可可行技

术 

一般 

排放口 

内铠线 
内层

铠装 

淋胶有机废

气（非甲烷

总烃） 

有组织 

无组织 

二级活

性炭吸

附 

是，参照印

刷行业排污

许可可行技

术 

一般 

排放口 

根据企业的验收监测可知（具体见“报告表”表2-15），现有项目有机废气

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有机废气的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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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挤塑（含搭接）及喷吗有机废气防治措施 

（1）废气收集率 

挤塑（含搭接）及喷吗有机废气，采用集气罩收集，收集率按90%计，采用

“二级活性炭吸附”工艺，新增2套收集系统，单套风量9000m3/h，新增风机风量

18000m3/h，依托现有的24m高1#排气筒排放。 

（2）废气治理工艺 

可调吸风口

万向吸气臂

排风管道系统

预过滤棉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排风机

1#排气筒

变频器

挤塑及喷码有机废气

 

图4-5  挤塑（含搭接）及喷吗有机废气处理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 

活性炭是一种非常优良的吸附剂，利用木炭、竹炭、各种果壳和优质煤等作

为原料，通过物理和化学方法对原料进行破碎、过筛、催化剂活化、漂洗、烘干和

筛选等一系列工序加工制造而成。 

活性炭具有微晶结构，基本微晶的排列是完全不规则的。微晶高度为9-12Å；

宽度约20-23Å。其大小往往因高温处理而显著增大。通常，活性炭由活化过程产生

微孔、过渡孔或大孔。微孔的有效半径低于20 Å，过渡孔的有效半径在20-1000 Å

范围内，而大孔的有效半径一半在1000-100000 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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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最主要的性能为吸附性，其与活性炭的空隙结构有关。微孔的比表面

积和比容积均很大，因此微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活性炭的吸附能力。在固体活性

炭方面，主要发生两种方式的吸附，即物理吸附和化学吸附。化学吸附是单分子层

吸附，可以去除废气中的极性污染物，而物理吸附能够形成多分子层吸附，能有效

吸附废气中的有机污染物。 

（3）废气治理设备参数 

表4.2-5  单套挤塑（含搭接）及喷码有机废气治理技术参数一览表 
略 

（4）废气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 

本行业未发布相关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本次环评参照《排污

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印刷工业（HJ1066-2019）》、《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

发技术规范 橡胶和塑料制品工业（HJ1122-2020）》，经对照，扩建项目采用的废

气治理方式均为可行技术。 

表4.2-6  扩建项目废气防治措施可行技术判定表 

主要单

元 

生产设

施 

废气 

产污 

环节 

污染物项目 
排放 

形式 

污染治理设施 

排放口

类型 

污染治

理设施

名称及

工艺 

是否为可行

技术 

海底光

缆 

挤塑线 

绝

缘、

护套

（含

搭

接） 

挤塑有机废

气、搭接有

机废气（非

甲烷总烃） 

有组织 

无组织 

二级活

性炭吸

附 

是，参照橡

胶和塑料制

品工业排污

许可可行技

术 

一般 

排放口 

喷码机 
外层

铠装 

喷码有机废

气（非甲烷

总烃） 

有组织 

无组织 

二级活

性炭吸

附 

是，参照印

刷行业排污

许可可行技

术 

一般 

排放口 

根据企业的验收监测可知（具体见“报告表”表2-15），现有项目挤制废气

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有机废气的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合成树脂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4.2.3沥青烟气及润模有机废气 

（1）废气收集率 

沥青烟气及润模有机废气，采用集气罩收集，收集率按90%计，采用“电捕

焦油器+二级活性炭吸附”工艺，新增2套收集系统，单套风量5000m3/h，新增风机

风量10000m3/h，依托现有的24m高2#排气筒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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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废气治理工艺 

固定/可调吸风口

排风管道系统

预过滤棉

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排风机

2#排气筒

变频器

沥青烟气及润模有机废气

金属网过滤器 废油收集

 

图4-6  沥青烟气及润模有机处理流程图 

工艺流程说明： 

电捕焦油器按电场理论，正离子吸附于带负电的电晕极，负离子吸附于带正

电的沉淀极；所有被电离的正负离子均充满电晕极与沉淀极之间的整个空间。当含

焦油雾滴等杂质的废气通过该电场时，吸附了负离子和电子的杂质在电场库伦力的

作用下，移动到沉淀极后释放出所带电荷，并吸附于沉淀极上，从而达到净化气体

的目的，通常称为荷电现象。当吸附于沉淀极上的杂质量增加到大于其附着力时，

会自动向下流趟，从电捕焦油器底部排出，净气体则从电捕焦油器上部离开并进入

下道工序。 

电捕焦油器主要有壳体、气流分布板、电晕线、沉淀极、设备监测系统、上

下吊挂系统、直流高压电源等部件组成。电捕焦油器是将烟气中油雾去除并回收，

以净化烟气的环保设备。它由下列部件组成：一个方形外壳，内设蜂窝状或管状成

轴向排列的沉淀极系统，一套拉紧的导线作为电晕极。另外还有仪表、控制供电和

输电等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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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焦油雾的烟气经沉淀极下面外壳上的入口进入电捕焦油器带孔的分气板将

烟气均匀地分布。烟气通过电极区时，在静电作用下烟气中的焦油雾滴被分离。 

净化后烟气经上部的出口离开电捕焦油器。被分离出来的焦油雾滴沿着蜂窝

状沉淀极内壁向下流动，从设备底部排出。 

活性炭箱其主要应用于有机废气的处理，活性炭具有很细小的孔—毛细管，

并有超强的吸附能力，活性炭吸附是利用活性炭的多孔性，在吸引力的原理而开发

的。由于固体表面上存在着未平衡饱和的分子力或化学键力，因此当此固体表面与

气体接触时，就能吸引气体分子，使其吸附并保持在固体表面。这种现象就是吸附

现象。本工艺所采用的活性炭吸附法就是利用固体表面的这种性质，当废气与表面

的多孔性活性炭接触，废气中的污染物吸附在活性炭固体表面，从而与气体混合物

分离，达到净化的目的。 

（3）废气治理设备参数 

电捕焦油器 

主要有箱体、进风口及气流均布装置、预荷电及电晕线系统、沉淀极、上下

吊挂及保护装置、检修门、出风口等组成。 

A进风口及气流均布装置 

进风口为下部灰斗进风结构，为了确保烟气在电场的均匀分布；减少涡流，

提高收集效率，在电捕焦油器进口设有导流板，对烟气进行初次均布；而后在导流

板上部设有气流均布装置（均流孔板）。 

B预荷电及电晕极系统 

电晕极系统采用先进的予荷电的结构，主要特点是焦油与粉尘在进入电场之

前，使粉尘获得电荷，使小的粉尘与焦油的颗粒直径增加，因为粉尘荷电量与直径

的平方成正比从而提高了驱进速度值，进而提高电捕焦油的效率。采用Φ3不锈钢

丝绳做电晕线。该电晕极具有起晕电流大，电场分布更加均匀的特点，同时增加了

耐腐蚀性、减少断线的可能性。电晕极应位于沉淀极正中，偏差小于5mm。 

C沉淀极 

沉淀极是电捕的核心部件，设备选用圆形管式式沉淀极。用2mm的钢板制成

的钢管即可满足工艺和机械强度的要求。 

D上下吊挂及保护装置 

上下吊挂框架通过瓷瓶吊杆来固定，吊杆固定在设备顶部绝缘瓷瓶内。下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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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顶部距沉淀极下平面距离不小于300mm；上下吊架拉杆安装偏差小于10mm。电

晕线系统的荷电通过吊杆直接吊挂在绝缘瓷瓶上。 

E壳体 

由主机箱、检修口、出风口、扶梯、平台组成。 

主壳体采用整体结构，有侧板、拉筋组成。箱体侧面设有检查门，满足正常

检修及巡视需要。 

F试运行及调试 

试运行前应对所有设备全面检查和调整，电器设备绝缘接地，并清理电场内

一切杂物。 

G电捕焦油器启动 

接通电加热器，绝缘定子和保温箱通入电加热预热90±5℃。打开排油阀，关

闭排水阀。将高压电源开关投到送电位置，启动高压硅整流，分电场供电逐步升

压。岗位工人每隔一小时记录下列运行记录数据：每个电场的一次电压、电流值、

二次电流、电压值、进出口的烟气温度的运行状况。 

表4.2-8  单套沥青烟气及润模有机废气治理技术参数一览表 
略 

（4）废气防治措施可行性分析 

本行业未发布相关的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本次环评参照《排污

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HJ1119-2020）》，

经对照，扩建项目采用的废气治理方式均为可行技术。 

表4.2-9   扩建项目废气防治措施可行技术判定表 

主要单

元 
生产设

施 

废气 
产污 
环节 

污染物项目 
排放 
形式 

污染治理设施 

排放口

类型 

污染治

理设施

名称及

工艺 

是否为可行

技术 

海底光

缆 
外铠线 

外层

铠装 
沥青烟气 

有组织 
无组织 

电捕焦

油器+二
级活性

炭吸附 

是，参照石

墨及其他非

金属矿物制

品制造排污

许可可行技

术 

一般 
排放口 

根据企业的验收监测可知（具体见“报告表”表2-15），现有项目沥青涂覆

废气经“电捕焦油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沥青烟的排放浓度、排放速

率均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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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宝胜高压电缆有限公司（宝胜集团下属公司）海上电缆项目例行监测报

告和中天科技海缆股份有限公司能源互联网用超高压柔性直流海底光电缆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结果，沥青烟气经“电捕焦油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

理后，苯并[a]芘排放浓度、排放速率均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 

4.2.4排气筒合理性分析 

扩建项目厂区内工业废气拟依托现有排气筒（1#~2#），每个排气筒的高度均

为24m，1#排气筒高度能够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

2015）中“合成树脂企业产生大气污染物的生产工艺和装置需设立局部或整体气体

收集系统和净化处理装置，达标排放。排气筒高度应按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确定，且

至少不低于 15m。”的要求，2#排气筒高度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中“排放光气、氰化氢和氯气的排气筒高度不低于25m，其他

排气筒高度不低于15m（因安全考虑或有特殊工艺要求的除外），具体高度以及与

周围建筑物的相对高度关系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要求。扩建项目各个

废气的排放浓度和速率均可达标，根据大气环境影响预测，扩建项目产生的废气不

会对周围环境及敏感目标造成较大影响。根据计算，1#~2#排气筒出口风速其余均

在7.4-9.1m/s，排气筒出口处烟气（或废气）流速不低于该高度处平均风速的1.5

倍。因此，可认为扩建项目排气筒设置方案是合理的。 

4.3无组织废气防治措施 

扩建项目无组织废气主要为未被收集治理的废气和填充有机废气、激光造管工

序清洗有机废气、激光造管工序清洁有机废气。 

扩建项目光纤着色工序、激光造管工序为洁净厂房，经厂房抽排风系统集中排

放。废气处理系统划分合理，大大减少了工艺废气在使用过程中的无组织排放。无

组织排放量少，使用的化学品全部采用瓶装或桶装密封储存，贮存在化学品仓库

内，基本无损耗泄漏现象存在。现有危废库暂存期间逸散有机废气，故对危废库废

气进行收集处理，采用二级活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导气口排放。 

扩建项目产生的无组织废气主要来自内层铠装工序、绝缘工序、护套工序、危

废库，其控制措施如下： 

①选用高质量的管件，提高安装质量，对设备、管道、阀门经常检查、检修，

保持装置气密性良好。加强管理，所有操作严格按照既定的规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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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容器内物料取用完后，应将容器加盖、密封，不得敞开储存，防止残留的

物料挥发产生无组织废气。 

③定期对仓库进行巡查，将倾倒、斜放的容器扶正，并检查容器的加盖和密封

方式，防止因密封不严产生无组织废气。 

④仓库内的物料必须分类储存、密封储存、竖立储存，不得堆积，不得斜放；

取用后的包装容器应及时加盖、密封。 

通过采取以上控制措施，可有效减少无组织废气的产生，无组织废气能够达标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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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5.1气象资料 

扬州气象观测站位于站号为58242，观测站经纬度为N32.41°、E119.42°，观测场海拔9.9

米。根据观测站统计多年气候资料，主要气象要素特征统计见表5.1-1。 

表5.1-1  扬州气象站常规气象项目统计（2000-2019） 

统计项目 统计值 极值出现时间 极值 

多年平均气温 C 16.3 / / 

累年极端最高气温 C 38.1 2017.7.27 40.3 

累年极端最低气温 C -6.7 2016.1.24 -10.5 

多年平均大气压hPa 1015.2 / / 

多年平均水汽压hPa 15.3 / /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72.0 / / 

多年平均降雨量mm 1113.8 2003.7.5 249.0 

灾害 
天气 
统计 

多年平均沙暴日数d 0.0 / / 

多年平均雷暴日数d 29.3 / / 

多年平均冰雹日数d 0.1 / / 

多年平均大风日数d 1.1 / / 

多年实测极大风速m/s、相应风向 18.1 2007.7.30 28.0E 

多年平均风速m/s 2.0 / / 

多年主导风向、风向频率% E12.8 / / 

多年静风频率（风速<0.2m/s）% 8.0 / / 

5.2预测模型及内容 

（1）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推荐模式-AER SCREEN。 

估算模式AER SCREEN是一个单源高斯烟羽模式，可计算点源、火炬源、面源、和体源

的最大地面浓度，以及下洗和岸边熏烟等特殊条件下的最大地面浓度。估算模式中嵌入了多

种预设的气象组合条件，包括一些最不利的气象条件，在某个地区有可能发生，也有可能没

有此种不利气象条件。所以经估算模式计算出的是某一污染源对环境空气质量的最大影响程

度和影响范围的保守的计算结果。 

（2）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计算 

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推荐模式。 

（3）卫生防护距离计算  

对无组织排放的有害气体进入呼吸带大气层时，其浓度如超过评价标准的容许浓度限

值，则需设置卫生防护距离，根据《大气有害物质无组织排放卫生防护距离推导技术导则》

（GB/T39499-2020）的有关规定，确定建设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初值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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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c－为有害气体无组织排放量可以达到的控制水平(kg/h)； 

Cm－为标准浓度限值(mg/m3)； 

r－为无组织排放源的等效半径(m)； 

A、B、C、D－为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系数； 

L－为卫生防护距离(m)。 

5.3大气扩散参数及点源排放参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选用AERSCREEN模型进行

估算，评价因子和评价标准表见表5.3-1，扩建项目估算模型参数见表5.3-2，本次废气预测源

强参数见表5.3-3、5.3-4，估算结果见表5.3-5~5.3-8。 

① 评价因子和评价标准筛选 

表5.3-1  评价因子和评价标准表 

污染物名称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μg/m3 标准来源 

苯并[a]芘 1小时平均 7.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非甲烷总烃 一次值 200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 

（国家环境保护局科技标准司编制） 

沥青烟 一次值 63.7 参考前苏联标准 

② 估算模型参数 

表5.3-2   估算模型参数表 

参数 取值 

城市/农村选项 
城市/农村 城市 

人口数（城市选项时） 563000人 

最高环境温度/K 313.3 

最低环境温度/K 262.5 

土地利用类型 城市 

区域湿度条件 湿 

是否考虑地形 
考虑地形 否 

地形数据分辨率/m / 

是否考虑岸线熏烟 

考虑岸线熏烟 否 

岸线距离/km / 

岸线方向/º / 

③源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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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点源 

表5.3-3  叠加同类污染物后有组织废气点源参数表 

编号 名称 
排气筒底部中心坐标 排气筒底部 

海拔高度 
（m） 

排气筒 
出口内径 
（m） 

烟气 
流量 

（m3/s） 

烟气 
温度 

（℃） 

年排放 
小时数 
（h） 

污染物排放速率（kg/h） 

经度 纬度 沥青烟 苯并[a]芘 非甲烷总烃 

1# 
着色、挤塑、淋胶、 
搭接、喷码有机废气 119.461857 32.278002 

0 1.2 10.28 20 6000 / / 0.112 

2# 沥青烟气及润模有机废气 0 1.2 8.33 20 6000 0.032 6.185×10-6 0.022 

注：排气筒底部中心坐标为2#坐标。 

②面源 

表5.3-4  扩建项目工程正常排放面源参数表 

名称 面源海拔高度/m 面源长度(m) 面源宽度(m) 与正北向夹角/° 面源有效排放高度/m 年排放小时数/h 
污染物排放速率（kg/h） 

沥青烟 苯并[a]芘 非甲烷总烃 

主厂房 5 510 308 0 2.33 6000 0.002 6.87×10-6 0.108 
危废库 4 15 7.5 0 1.86 8760 / / 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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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估算结果 

表5.3-5  主要污染源估算模型计算结果表（点源） 

下风向距离/m 
1# 

非甲烷总烃 
预测质量浓度（μg/m3） 占标率/% 

10 2.8670 0.1434 
24 6.4627 0.3231 
25 9.9648 0.4982 
50 9.3979 0.4699 
75 6.7078 0.3354 
100 5.8316 0.2916 
200 3.5458 0.1773 
300 2.3542 0.1177 
400 1.7196 0.0860 
500 1.3195 0.0660 
600 1.0527 0.0526 
700 0.8653 0.0433 
800 0.7280 0.0364 
900 0.6239 0.0312 

1000 0.5428 0.0271 
1500 0.3149 0.0157 
2000 0.2127 0.0106 
2500 0.1596 0.0080 

下风向最大质量 
浓度及占标率/% 

4.1134(24m) 0.2057 

D10%最远距离/m 0 

表5.3-6    主要污染源估算模型计算结果表（点源） 

下风向距离/m 

2# 
沥青烟 苯并[a]芘 非甲烷总烃 

预测质量浓度

（μg/m3） 
占标率/%

预测质量浓度

（μg/m3） 
占标率/%

预测质量浓度

（μg/m3） 
占标率/%

10 0.2676 0.4202 0.00005 0.00069 0.1834 0.0092 
22 1.5914 2.4982 0.00031 0.00410 1.0907 0.0545 
25 1.5477 2.4297 0.00030 0.00399 1.0608 0.0530 
50 0.9376 1.4719 0.00018 0.00242 0.6426 0.0321 
75 1.1187 1.7562 0.00022 0.00288 0.7668 0.0383 
100 0.9784 1.5360 0.00019 0.00252 0.6706 0.0335 
200 0.9368 1.4707 0.00018 0.00241 0.6421 0.0321 
300 0.6799 1.0673 0.00013 0.00175 0.4660 0.0233 
400 0.5165 0.8108 0.00010 0.00133 0.3540 0.0177 
500 0.4383 0.6881 0.00008 0.00113 0.3004 0.0150 
600 0.3725 0.5848 0.00007 0.00096 0.2553 0.0128 
700 0.3197 0.5018 0.00006 0.00082 0.2191 0.0110 
800 0.2774 0.4355 0.00005 0.00071 0.1902 0.0095 
900 0.2434 0.3821 0.00005 0.00063 0.1668 0.0083 

1000 0.2157 0.3386 0.00004 0.00056 0.1478 0.0074 
1500 0.1319 0.2070 0.00003 0.00034 0.0904 0.0045 
2000 0.0913 0.1433 0.00002 0.00024 0.0626 0.0031 
2500 0.0682 0.1070 0.00001 0.00018 0.0467 0.0023 

下风向最大质量 
浓度及占标率/% 

1.5914(22m) 2.4982 0.0003(22m) 0.0041 1.0907(22m) 0.0545 

D10%最远距离/m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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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7    主要污染源估算模型计算结果表（面源） 

下风向距离/m 

主厂房 
沥青烟 苯并[a]芘 非甲烷总烃 

预测质量浓度

（μg/m3） 
占标率/%

预测质量浓度

（μg/m3） 
占标率/%

预测质量浓度

（μg/m3） 
占标率/%

10 0.1378 0.2163 0.0005 0.0062 6.8386 0.3419 
25 0.1413 0.2218 0.0005 0.0064 7.0136 0.3507 
50 0.1469 0.2306 0.0005 0.0066 7.2933 0.3647 
75 0.1523 0.2391 0.0005 0.0069 7.5615 0.3781 
100 0.1577 0.2475 0.0005 0.0071 7.8270 0.3914 
200 0.1765 0.2771 0.0006 0.0080 8.7623 0.4381 
300 0.1835 0.2880 0.0006 0.0083 9.1070 0.4554 
400 0.1138 0.1787 0.0004 0.0051 5.6497 0.2825 
500 0.0869 0.1364 0.0003 0.0039 4.3118 0.2156 
600 0.0720 0.1130 0.0002 0.0033 3.5744 0.1787 
700 0.0618 0.0970 0.0002 0.0028 3.0666 0.1533 
800 0.0538 0.0844 0.0002 0.0024 2.6689 0.1334 
900 0.0473 0.0743 0.0002 0.0021 2.3496 0.1175 

1000 0.0421 0.0661 0.0001 0.0019 2.0900 0.1045 
1500 0.0261 0.0410 0.0001 0.0012 1.2967 0.0648 
2000 0.0183 0.0287 0.0001 0.0008 0.9073 0.0454 
2500 0.0137 0.0216 0.0000 0.0006 0.6823 0.0341 

下风向最大质量 
浓度及占标率/% 

0.1866(280m) 0.2930 0.0006(280m) 0.0084 9.2645(280m) 0.4632 

D10%最远距离/m 0 0   

表5.3-8  主要污染源估算模型计算结果表（面源） 

下风向距离/m 
危废库 

非甲烷总烃 
预测质量浓度（μg/m3） 占标率/% 

10 4.1804 0.2090 
25 2.1443 0.1072 
50 0.8602 0.0430 
75 0.4905 0.0245 
100 0.3279 0.0164 
200 0.1251 0.0063 
300 0.0713 0.0036 
400 0.0479 0.0024 
500 0.0352 0.0018 
600 0.0274 0.0014 
700 0.0222 0.0011 
800 0.0184 0.0009 
900 0.0157 0.0008 

1000 0.0136 0.0007 
1500 0.0078 0.0004 
2000 0.0052 0.0003 
2500 0.0039 0.0002 

下风向最大质量 
浓度及占标率/% 

4.1804（10m） 0.2090 

D10%最远距离/m 0 

从估算模式的预测结果看，叠加厂内同类污染物后1#排气筒、2#排气筒、主厂房

以及新增的危废库排放的各类污染物最大落地浓度均远小于标准值，经大气稀释扩散

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不会改变区域大气环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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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大气环境防护距离预测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扩建项目属于二级评

价，无需计算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5.5卫生防护距离预测 

扬州市近五年的平均风速为2.0m/s，其中A取470；B取0.021；C取1.85；D取

0.84。 

表5.5-1  计算系数A、B、C、D系数的选取表 

计算系数 
5年平均风速 

m/s 

卫生防护距离L，m 
L≤1000 

Ⅰ Ⅱ Ⅲ 

A 
＜2 400 400 400 

2～4 700 470 350 
＞4 530 350 260 

B 
＜2 0.01 
＞2 0.021 

C 
＜2 1.85 
＞2 1.85 

D 
＜2 0.78 
＞2 0.84 

（1）主要特征大气有害物质 

表5.5-2  扩建项目新增主要特征大气有害物质判定表 

序

号 
污染物名称 

污染源 

位置 

排放速率 

kg/h 

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 

mg/m3 

等标排放量 

（Qc/Cm） 
选取物质 相差值 

确定 

物质 

1 沥青烟 

主厂房 

0.002 0.0637 0.0314 

非甲烷总烃 
铅烟 

>10% 铅烟 

2 苯并[a]芘 6.87×10-6 0.0075 0.000916 

3 非甲烷总烃 0.108 2.0 0.054 

4 铅烟 0.0004 0.003 0.13 

5 烟尘 0.0008 0.45 0.0018 

6 非甲烷总烃 危废库 0.0005 2.0 0.0025 非甲烷总烃 / 
非甲烷 
总烃 

（2）卫生防护距离计算 

表5.5-3  叠加现有无组织排放源后，卫生防护距离计算结果 

污染源 
位置 

污染物 
名称 

排放速率 
（kg/h） 

排放量 
（t/a） 

大气环境 
质量标准 
（mg/m3） 

卫生防护距离（m） 

计算值 取值 

主厂房 铅烟 0.0004 0.00216 0.003 0.502 50 

危废库 非甲烷总烃 0.0005 0.0048 2.0 0.021 50 

根据卫生防护距离的选取原则，叠加已建项目污染物排放量后，厂区需以主厂

房、高压例行试验大厅、危废库边界需设置50m卫生防护距离，该范围内不涉及环境敏

感保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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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有组织排放量核算】 

扩建项目新增有组织排放量核算见表5.6-1。 

表5.6-1  扩建项目新增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排放口 
编号 

污染物 
核算排放浓度 
/（mg/m3） 

核算排放速率 
/（kg/h） 

核算年排放量 
/（t/a） 

一般排放口 
1 1# 非甲烷总烃 2.53 0.068 0.410 
2 

2# 
沥青烟 1.61 0.016 0.0963 

3 苯并[a]芘 5.03×10-5 2.515×10-7 1.509×10-6 
4 非甲烷总烃 1.5 0.015 0.09 

一般排放口合计 
沥青烟 0.0963 

苯并[a]芘 1.509×10-6 
非甲烷总烃 0.5 

【无组织排放量核算】 

扩建项目新增无组织排放量核算见表5.6-2。 

表5.6-2  扩建项目新增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核算表 

序 
号 

排放口 
编号 

产污 
环节 

污染物 
主要污染 
防治措施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年排 
放量 

/（t/a） 标准名称 
浓度限值 

/（µg/m3） 

1 / 

主厂房 

沥青烟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 
&《合成树脂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 
（GB31572-2015） 

生产装置不得 
有明显的 

无组织排放 
0.0107 

2 / 苯并[a]芘 / 0.008 1.68×10-6 

3 / 非甲烷总烃  4000 0.3385 

4 / 危废库 非甲烷总烃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 
4000 0.0048 

无组织排放总计 

无组织排放总计 

沥青烟 0.0107 

苯并[a]芘 1.68×10-6 

非甲烷总烃 0.3433 

【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 

扩建项目新增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见表5.6-3。 

表5.6-3   扩建项目新增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物 年排放量 （ ）/ t/a  

1 沥青烟 0.107 

2 苯并[a]芘 3.189×10-6 
3 非甲烷总烃 0.8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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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常排放量核算】 

扩建项目大气污染源非正常排放量核算见表5.6-4。 

表5.6-4   非正常工况排放量核算表 

序号 污染源 
非正常 

排放原因 
污染物 

非正常 
排放浓度/ 
（mg/m3） 

非正常 
排放 
速率/ 

（kg/h） 

单次 
持续 
时间 

/h 

年发生 
频次 
/次 

应对 
措施 

1 1# 

废气处理 
设施维护 
不到位， 
去除率 
降至50% 

非甲烷总烃 7.6 0.281 3 1年/4次 定期 
检查 
运行 
情况， 
巡查 
周期为 
2小时 
一次 

2 

2# 

沥青烟 1.08 0.032 3 1年/4次 

3 苯并[a]芘 1.13×10-3 3.4×10-5 3 1年/4次 

4 非甲烷总烃 1.22 0.036 3 1年/4次 

5.7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制定扩建项目营运期污

染源监测计划，废气监测平台、监测断面和监测孔的设置应符合 HJ/T 397等的要求。 

表5.7-1  营运期废气污染源监测计划 

类别 监测因子 监测布点与频次 执行排放标准 

废气 

有组织 
非甲烷总烃 1# 1次/年 《大气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 

（DB32/4041-2021） 

&《合成树脂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 

沥青烟、苯并[a]芘、非甲烷总烃 2# 1次/年 

无组织 
沥青烟、苯并[a]芘、非甲烷总烃 厂界 1次/年 

非甲烷总烃 厂房外 1次/年 

 



 

31 

6、结论 

6.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扩建项目位于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距离扩建项目最近的大气自动监测站点为邗

江生态环境局（国控点），根据《扬州市环境质量报告书》（2019年），SO2、NO2、

CO年平均浓度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中二级标准，

臭氧日最大8小时平均、NO2、PM10、PM2.5的日均浓度超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中二级标准浓度限值。 

大气不达标区改善措施主要为：①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发展；②加

快调整能源结构，构建清洁低碳高效能源体系；③积极调整运输结构，发展绿色交通

体系；④优化调整用地结构，推进面源污染治理；⑤实施重大专项行动，大幅降低污

染物排放；⑥强化区域联防联控，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⑦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

环境经济政策；⑧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严格环境执法督察；⑨明确落实各方责任，动

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待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后，本区域大气环境质量将逐步改善。大气

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结果表明：补充监测的苯并[a]芘、非甲烷总烃环境质量现状浓度均

小于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扩建项目所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良好，有一定的环境容

量。 

6.2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扩建项目新增废气包括扩建项目废气包括着色油墨废气、光纤着色工序清洗有机

废气、焊接烟尘、填充有机废气、激光造管工序清洗有机废气、激光造管工序清洁有

机废气、淋胶有机废气、内层铠装工序清洗有机废气、挤塑有机废气、搭接有机废

气、喷码有机废气、沥青烟气、润模有机废气、危废库贮存废气。 

扩建项目新增有组织废气：沥青烟0.0963t/a、苯并[a]芘1.509×10-6t/a、非甲烷总

烃0.5t/a；无组织废气：沥青烟0.0107t/a、苯并[a]芘1.68×10-6t/a、非甲烷总烃

0.3433t/a。 

6.3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1）大气环境影响预测结果 

从估算模式的预测结果看，叠加厂内同类污染物后1#排气筒、2#排气筒、主厂房

以及新增的危废库排放的各类污染物最大落地浓度均远小于标准值，经大气稀释扩散

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不会改变区域大气环境功能。 

（2）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扩建项目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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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卫生防护距离 

根据卫生防护距离的选取原则，叠加已建项目污染物排放量后，厂区需以主厂

房、高压例行试验大厅、危废库边界需设置50m卫生防护距离，该范围内不涉及环境敏

感保护目标。 

6.4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着色、淋胶及清洗有机废气，采用集气罩收集，收集率按90%计，采用“二级活性

炭吸附”工艺，新增2套收集系统，单套风量4500m3/h，新增风机风量9000m3/h，依托

现有的24m高1#排气筒（风机风量37000m3/h）排放。 

挤塑（含搭接）及喷吗有机废气，采用集气罩收集，收集率按90%计，采用“二级

活性炭吸附”工艺，新增2套收集系统，单套风量9000m3/h，新增风机风量18000m3/h，

依托现有的24m高1#排气筒（风机风量37000m3/h）排放。 

沥青烟气及润模有机废气，采用集气罩收集，收集率按90%计，采用“电捕焦油器

+二级活性炭吸附”工艺，新增2套收集系统，单套风量5000m3/h，新增风机风量

10000m3/h，依托现有的24m高2#排气筒（风机风量30000m3/h）排放。 

现有危废库暂存期间逸散有机废气，故对危废库废气进行收集处理，采用二级活

性炭吸附处理后，通过导气口排放。 

6.5总结论 

综上，本评价认为，中航宝胜海洋工程电缆有限公司年产16000公里海底光缆项

目符合相关环保政策及规划，总图布置合理、选址合理。在营运阶段要提高环保意

识，加强环境管理，确保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使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到最

小。综上所述，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按照本评价结论和建议进行，该项目的建设是

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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